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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3

、

联席主承销商

：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丁学东

住所

：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写字楼

2

座

27

层及

28

层

联系电话

010-6505 1166

传真

：

010-6505 1156

项目经办人

：

孙男

、

陈宛

、

慈颜谊

、

梁晶晶

、

徐勖

、

雷仁光

、

刘逸琨

联席主承销商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万建华

住所

：

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618

号

联系电话

021-3867 6666

传真

：

021-3867 0666

项目经办人

：

徐岚

、

孙琳

、

刘登舟

、

蔡锐

联席主承销商

：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雷杰

住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9

号金融街中心南楼

15

层

联系电话

010-6653 8666

传真

：

010-6653 8566

项目经办人

：

郭宇辉

、

唐瑾

、

赵峰

、

李志鹏

、

王锐锐

、

李靖

、

王梦源

联席主承销商

：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陈有安

住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国际企业大厦

C

座

2-6

层

联系电话

010-6656 8888

传真

：

010-6656 8390

项目经办人

：

卢于

、

王欣然

、

康媛

、

王园

、

陈伟

、

王建龙

、

刘卫宾

联席主承销商

：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余维佳

住所

：

重庆市江北区桥北苑

8

号西南证券大厦

联系电话

010-5763 1234

传真

：

010-8809 1391

项目经办人

：

张秀娟

、

成永攀

、

顾形宇

、

吴域

、

孔辉焕

、

韩骁

联席主承销商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王开国

住所

：

上海市广东路

689

号

联系电话

010-5806 7861

传真

：

010-5806 7832

项目经办人

：

周威

、

杜娟

、

安喜梅

、

谢廖沙

、

贾磊

、

戴新科

、

李罡至

、

宋文雯

、

刘鹏

联席主承销商

：

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宋冰

住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北京英蓝国际金融中心十八层

1807-

1819

室

联系电话

010-6627 3333

传真

：

010-6627 3300

项目经办人

：

李星

、

申皓

、

罗洪涛

、

黎羽

、

黄少东

、

肖鸣川

、

林颖

、

冯烨

4

、

发行人律师

：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

王玲

住所

：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7

号北京财富中心写字楼

A

座

40

层

联系电话

010-5878 5588

传真

：

010-5878 5599

经办律师

：

苏峥

、

杨小蕾

5

、

审计机构

（

验资机构

）：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执行事务合伙人 杨绍信

住所

：

上海市黄浦区湖滨路

202

号企业天地

2

号楼普华永道中心

11

楼

联系电话

021-2323 8888

传真

：

021-2323 8800

经办注册会计师

：

吴卫军

、

姜昆

6

、

资信评级机构

：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关敬如

住所

：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56

号北京招商国际金融中心

D

座

7

层

联系电话

010-6642 8877

传真

：

010-6642 6100

项目经办人

：

耿子平

7

、

优先股申请转让的交易所

：

上海证券交易所

法定代表人

：

黄红元

住所

：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528

号证券大厦

联系电话

021-6880 8888

传真

：

021-6881 4868

8

、

优先股登记机构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法定代表人

：

王迪彬

住所

：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166

号中国保险大厦

36

楼

联系电话

021-5870 8888

传真

：

021-5889 9400

9

、

收款银行

：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账户名称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

：

81600001040015382

开户行

：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

第三节 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和持续督导责任的内容及履行方式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一、本次发行定价过程的合规性

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经过了发行人董事会与股东大会的审议通过，并获得了中国银监会及中国证

监会的核准；全部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 本次非公开发行优

先股通过询价方式最终确定的发行股息率。 整个过程符合发行人董事会2014年第四次会议决议、2013年

度股东年会决议和《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2014年修订）、《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国务院关于开展优先股试点的指导意见》、

《优先股试点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本次发行对象选择的合规性

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所确定的发行对象符合发行人2014年第四次董事会决议、2013年度股东年

会决议和《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2014年

修订）、《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国务院关于开展优先股试点的指导意见》、《优先股试

点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同时，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定价过程中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

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

相关要求，对发行对象的备案情况进行了核查，27家最终获得配售的发行对象的备案情况如下：

2家投资者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通过基金公司专户产品认购；4家投资者

北京千石创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兴全睿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兴业

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通过基金子公司专户产品认购，1家投资者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通过证券

公司资产管理产品认购。 以上7家投资者已办理了相关备案登记手续，并按照《认购邀请书》要求提交了

产品备案证明。

其余20家投资者中，保险公司共计10家：民生通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信托公司共计2家：投资者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中粮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属于信托公司。 1家投资者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系社保基金认购。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中国烟草总公司、中国烟草总公司云南省公司、上海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中国烟草总公司江苏省公司、国电资本控股有限公司、益海嘉里投资有限公司及前述13家发行对象，

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对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

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自律规则进行核查，认为其不属于私募投资基

金，无需履行相关备案登记手续。

三、持续督导责任的内容及履行方式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

引》，保荐机构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职调查等方式对农业银行进行持续督导，具体情况

如下：

1、督导发行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业

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并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2、督导发行人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

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规范等。

3、督导发行人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和内部审

计制度，以及募集资金使用、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对外投资、衍生品交易、对子公司的控制等重大经营决

策的程序与规则等。

4、督导发行人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并有充分理

由确信发行人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5、对发行人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进行事前审阅，对存

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时督促发行人予以更正或补充，发行人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及时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报告。

6、关注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上海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或者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监管关注函的情况，并督促其完善内部控制制度，采取

措施予以纠正。

7、持续关注发行人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履行承诺的情况，发行人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未

履行承诺事项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8、关注公共传媒关于发行人的报道，及时针对市场传闻进行核查。

9、 在持续督导期间发现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情形的， 保荐机构应督促发行人做出说明并限期改

正，同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10、制定对发行人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明确现场检查工作要求，确保现场检查工作质量。

11、发行人出现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情形的，保荐机构应自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十五日内或上

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期限内，对发行人进行专项现场检查。

第四节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获得必要的发行人内部批准及授权以及中国银监会和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发行人

可以根据中国银监会和中国证监会的相关批复，进行本次发行；为本次发行所制作和签署的《认购邀请

书》、《申购报价单》等法律文件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参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

则》等有关规定，发行过程公平、公正；经上述发行过程所确定的发行对象、票面股息率、发行优先股数量、

各发行对象所获配售优先股等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优先股试点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本次发行的优先股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转让尚需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审核同意。

第五节 全体董事声明与承诺

一、全体董事关于发行情况报告书的声明

本行全体董事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二、全体董事关于填补回报具体措施的承诺

由于优先股股东按照约定股息率优先于普通股股东获得利润分配，在不考虑募集资金财务回报的情

况下会造成归属于普通股股东净利润的减少，将导致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

率分别下降0.01元人民币和0.54个百分点。

考虑上述情况，本行计划合理利用本次优先股的募集资金，强化资本约束、优化资源配置、巩固发展

优势、严守风险底线，通过以下措施增强本行可持续发展能力，力争从中长期提升股东价值，以填补股东

即期回报下降的影响：

1、强化资本约束，推动业务发展模式向资本节约型转变。 坚持既定的资本管理基本原则与资本充足

率管理目标，强化资本约束和回报管理，建立健全资本管理长效机制。

2、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金效率。 认真落实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合理配置信贷资源。 在确保流

动性安全的前提下，做好投资组合的品种和收益率管理。

3、巩固县域金融业务竞争优势，挖掘农村改革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中衍生的金融需求，创新金融服务

模式，不断提高城乡一体化服务能力。

4、严守风险底线，加强风险管理。从文化、架构、制度和工具等方面入手，持续加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建设。 加强重点领域的风险防控。

基于以上措施，本行承诺在不存在重大突发事件导致本行经营受到重大实质性影响的情况下，在本

次优先股发行的当年， 本行2014年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收益即可回到2013年每股收益人民

币0.51元水平之上。 目前，本行董事长、行长、监事长、执行董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由有关部门根

据本行经营业绩情况进行核定，如果经营业绩出现下滑，将对本行董事长、行长、监事长、执行董事及其他

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产生重大影响。

1以本行截至2013年12月31日止12个月的财务数据为基础，假设本次优先股于2013�年1月1日完成发行，发行规模为

800亿元人民币、股息率为6%。

董事签字：

刘士余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3�月 17日

董事签字：

张云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3�月 17日

董事签字：

楼文龙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3�月 17日

董事签字：

赵超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3�月 17日

董事签字：

周可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3�月 17日

董事签字：

张定龙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3�月 17日

董事签字：

陈剑波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3�月 17日

董事签字：

胡孝辉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3�月 17日

董事签字：

徐建东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3�月 17日

董事签字：

胡定旭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3�月 17日

董事签字：

邱东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3�月 17日

董事签字：

马时亨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3�月 17日

董事签字：

温铁军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3�月 17日

董事签字：

袁天凡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3�月 17日

董事签字：

肖星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3�月 17日

第六节 中介机构声明

保荐机构声明

本保荐机构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保荐代表人：

周 宇 邵向辉

项目协办人：

洪立斌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陈 军

保荐人公章：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3�月 17日

主承销商声明

本公司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丁学东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2015�年 3�月 17日

主承销商声明

本公司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万建华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3�月 17日

主承销商声明

本公司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董事（代行法定代表人职权）:

孙斌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 3�月 17日

主承销商声明

本公司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陈有安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3�月 17日

主承销商声明

本公司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余维佳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有限公司

2015�年 3�月 17日

主承销商声明

本公司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王开国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3�月 17日

主承销商声明

本公司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宋冰

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 3�月 17日

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

在矛盾。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

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律师：

苏峥 杨小蕾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王玲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015�年 3�月 17日

审计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第二期）发行情况

报告书》（以下简称“发行情况报告书” ），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有关经审计的2013年度财务报

表的内容和经审阅的2014年中期财务报表的内容，与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的上述审计报告及审阅报告的内容无矛盾之处。

本声明仅供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要求编制并披露发行情况报告

书之用。 除此之外，本声明书不适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签字注册会计师：

吴卫军 姜昆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李丹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5�年 3�月 17日

会计师事务所声明

本所及以下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第二期）发行

情况报告书（以下简称“发行情况报告书” ），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本所对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2011年度及2012年度财务报表出具的审计报告（报告编号分别为德师报(审)字(12)第P0180号和

德师报(审)字(13)第P0318号）的内容与本所出具的上述审计报告的内容无矛盾之处。 本所及以下签字注

册会计师对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由本所出具的上述审计报告的内容无

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完整准确地引用由本所出具的上述审计报告而导致在相应部分出现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本所出具的上述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上述2011年度审计报告由王鹏程先生及刘明华女士签署，2012年度审计报告由王鹏程先生及赵耀

先生签署。 由于王鹏程先生于2014年6月1日从本所离职，本声明由刘明华女士及赵耀先生签署。

经财政部批准，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德勤华永” ）已从中外合作会计师事

务所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公司名称也相应地从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变更为德

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本所” ）。自2013年1月1日起，本所完全享有和承担原

德勤华永在相关服务协议下的全部权利和义务（包括对原德勤华永已经提供的服务承担责任）。

本声明仅供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要求编制并披露发行情况报告

书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其授权代表：

刘明华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 � � � � � � � �中国·上海

签字注册会计师：

刘明华

签字注册会计师：

赵耀

2015�年 3�月 17日

验资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第二期）发行情况

报告书》（以下简称“发行情况报告书” ），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15）第

183号《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认购资金到账情况验资报告》以及普华永道中天

验字（2015）第184号《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募集资金实收情况验资报告》的

内容，与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上述验资报告的内容无矛盾之处。

本声明仅供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要求编制并披露发行情况报告

书之用。 除此之外，本声明书不适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签字注册会计师：

吴卫军 姜昆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李丹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5�年 3�月 17日

信用评级机构声明

本机构及签字的评级人员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机构出具的资信评级报

告不存在矛盾。 本机构及签字评级人员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信用评级报告的内容无异

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评级人员：

白岩 温宇琪

资信评级机构负责人：

关敬如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 3�月 17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以下备查文件，投资者可在发行人、保荐机构办公地址查询：

1、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第二期）募集说明书

特此公告。

股票代码：

601288

股票简称：农业银行 编号：临

2015-007

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

的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监会关于农业银行发行优先股和修改公司章程的批复》（银

监复[2014]561号）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

股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991号）核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非公开发行优先股4亿股，

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以下简称“本期优先股发行” ）。 截至2015年3月16日上午十二时，发行人优先股

募集资金专户（二期）已收到本期优先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40,000,000,000元（尚未扣除发行

费用45,344,000元），上述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净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9,954,656,000元。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前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募集资金实收情况验资报告》（普华永道中天验字 [2015]第

184号）。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为规范本行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法规及《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4年修订）》的规定，就本期优先股发行，本行已于2015年3

月18日在北京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签署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以下简称 “《监管协议》” ）， 并已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为

90999901669990209999999999。

三、《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行与保荐机构签订的《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就本期优先股发行，本行已开设优先股募集资金专户（二期）（以下简称“专户” ），截至2015年3

月16日上午十二时，专户余额为4,000,000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本行本期优先股发行募集资金的存储和

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本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3、本行按月（每月5日前）向保荐机构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

4、本行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

费用后的净额的20%的，本行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保荐机构，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5、本行存在未配合保荐机构调查专户情形时，保荐机构有权要求本行改正并配合保荐机构调查募集

资金专户。

6、保荐机构发现本行未按约定履行《监管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书面报告。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三月十八日

（上接A44版）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摘要

特别提示

一、发行数量及价格

1、发行数量：57,164,634股

2、发行价格：16.40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937,499,997.60元

4、募集资金净额：896,442,833.07元

二、本次发行股票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57,164,634股将于2015年3月2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投资者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相关业务规则规定，公司股票价格在上市首日不除权，股票上市首日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本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25号—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和发行情况报告书》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3

号：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要求进行编制。

释 义

在本报告中，除非特别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发行人

、

公司

、

德联集团 指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贴厂基地 指 指贴近下游整车厂建立零部件生产基地

汽车售后市场

2S

店 指

汽车售后市场

2S

店是一种专业提供汽车售后维修

、

保养

、

安检

、

装饰

、

配件更换的服务模式

，

包括零配件

（

Sparepart

）

和售后服务

（

Service

）。

2S

店可经营多种汽车品牌的售后服务

，

业务范围较

4S

店宽泛和灵活

。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公司章程

》

指

《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最近三年及一期

/

报告期 指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

普通股

、

A

股 指 指公司发行在外的人民币普通股

证监会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交易日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营业日

保荐机构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国信证

券

指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

北京君泽君 指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

特别注明的除外

本报告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的。

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

Guangdong Delian Group Co., Ltd.

股票上市地

：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

德联集团

股票代码

：

002666

注册资本

：

32,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徐咸大

董事会秘书

：

邓国锦

公司住所

：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小塘狮山新城开发区

互联网网址

：

www.delian.cn

联系电话

：

0757-81107501

经营范围

：

批发

、

零售

：

化工原料及产品

、

汽车用品

、

制动液

、

制冷剂

（

危险化学品及剧毒品除外

）；

加工

、

制造

：

防

冻液

、

制动液

、

动力转向油

、

齿轮油

、

润滑油

、

燃油添加剂

（

汽油添加剂

、

柴油添加剂

、

重油添加剂

、

机油

添加剂

）、

阻尼垫

；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

；

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

、

仪器仪

表

、

机械设备

、

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

国家限制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

；

不单列

贸易方式

）。

批发

、

零售汽车零部件

、

配件及汽车用品

，

汽车维修

，

汽车零部件安装

，

汽车保养及美容装

饰业务

，

及上述相关的连锁经营和业务咨询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14年4月23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

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

案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及

《关于召开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等议案。

2014年5月20日，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上述关于本次发行的议案。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14年12月12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的审核通过。

2015年1月14日，公司收到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5]71号），核准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0,157.0964万股新

股。

（三）募集资金及验资情况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于2015年2月27日出具了广会验字 [2015]第

G14045230015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2015年2月26日，国信证券已收到德联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认购资金共计人民币937,499,997.60元，上述认购资金总额均已全部缴存于国信证券在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深港支行开设的账户（账号：4000029129200042215）。

2015年2月27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在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后向发行人指定账户（募集资

金专项存储账户）划转了认股款。 2015年2月27日，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

广会验字[2015]G14045230026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2015年2月27日，发行人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股）57,164,634股（每股面值1元），发行价格为16.4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937,499,997.60

元，扣除发行费用41,057,164.53元，募集资金净额为896,442,833.07元。其中，计入股本57,164,634元，

计入资本公积839,278,199.07元。

（四）股份登记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预计于2015年3月1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登记托管手续。

三、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票种类及面值

本次发行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二）发行数量

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公司本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57,164,634股，全部采取向特定投资者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

（三）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2014年4月25

日）， 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90%（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

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9.38元

/股。 公司于2014年7月实施了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由不低于9.38

元/股调整为不低于9.23元/股。

公司和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发行的申购情况，对有效申购进行了累计投标统计，通过簿记建档的方式，

按照价格优先、金额优先、时间优先等原则，最终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16.40元/股。 本次发行价格

高于上述发行底价。

（四）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937,499,997.60元，扣除发行费用（包括承销费用、保荐费用、律师费用、审

计费用、验资费用、股权登记费等）41,057,164.53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896,442,833.07元。

（五）股份锁定期

本次投资者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在此之后按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本次发行对象概况

（一）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按照《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 规定的程序和规

则，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和中国证监会关于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其他规定，发行人与国信证券根据簿记建档等情况，按照价格优先、金额优先、时间优先等

原则确定认购获配对象及获配股数。

本次发行最终价格为16.40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937,499,997.60元， 发行股票数量57,164,634

股，发行股票数量未超过中国证监会核准上限101,570,964股；发行对象总数8名，不超过10名。最终确定

的发行对象及其获配情况如下：

序号 询价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

（

股

）

获配金额

（

元

）

1

国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1,036,585 180,999,994.00

2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9,756,097 159,999,990.80

3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170,731 133,999,988.40

4

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6,097,560 99,999,984.00

5

广发乾和投资有限公司

5,731,707 93,999,994.80

6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731,707 93,999,994.80

7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731,707 93,999,994.80

8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908,540 80,500,056.00

（二）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1、国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密云县经济开发区康宝路12号院B座206室

法定代表人：雷学军

注册资本：5,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3年5月16日

经营范围：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以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投资咨询；财务咨询（不得开展

审计、验资、查帐、评估、会计咨询、代理记账等需经专项审批的业务，不得出具相应的审计报告、验资报

告、查帐报告、评估报告等文字材料）。

2、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大沽路288号6幢538室

法定代表人：林利军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5年2月3日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经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3、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星河发展中心大厦酒店01-419

法定代表人：杨秀丽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成立日期：2011年1月7日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4、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上步中路1001号科技大厦4楼4B-4C

法定代表人：胡焰明

注册资本：160,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1997年7月22日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经营本外币业务；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

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

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帐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

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除股票二级市

场投资之外的有价证券投资；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 一

般经营项目：（无）

5、广发乾和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怀柔区北房镇幸福西街3号206室

法定代表人：张少华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2年5月11日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6、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丰镇路806号3幢306号

法定代表人：刘慧敏

注册资本：58,8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成立日期：2013年10月29日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7、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宝中路3号4004-8室

法定代表人：叶俊英

注册资本：12,000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1年4月17日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8、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杭州市下城区天水巷25号

法定代表人：吴承根

注册资本：50,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内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3年4月18日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证券资产管理业务，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

（三）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8名发行对象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

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

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亦未通过

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本次发行8名发行对象未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接受发行人、主承销商提

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本次发行最终配售对象中，国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其管理的产品、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管理的产品、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管理的产品、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管理的

产品、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管理的产品、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其管理的产品均属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

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范围内须登记和备案的产品，经核查，上述机构及其管理的产品均

已按照规定完成登记和备案。

本次发行最终配售对象中，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为中国广核集团成员单位，是经中国人民银行

批准为中国广核集团及其成员单位提供金融服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其认购资金为自有资金；广发乾和

投资有限公司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属于券商直投公司，其认购资金为自有资金。中广

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广发乾和投资有限公司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

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范围外的机构。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排的说明

公司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的情形。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与发行对象不存在未来交易安排。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

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五）本次发售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截至2015年1月30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徐团华、徐庆芳、徐咸大，徐

咸大与徐团华系父子关系，徐咸大与徐庆芳系父女关系，徐庆芳与徐团华系姐弟关系，上述三人合计直接

持有公司64.18%的股份，且已书面声明为一致行动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实际控制人仍合计持

有公司54.45%的股权。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公司治理结构、董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结构也不会发生变化。

综上，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公司的控制权状况也未发生变化。

五、本次发行新增股份数量及上市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57,164,634股将于2015年3月2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投资者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相关业务规则规定，公司股票价格在上市首日不除权，股票上市首日设涨跌幅限制。

六、本次发行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如

办公地址：深圳市红岭中路1010号国际信托大厦10楼

保荐代表人：李天宇、信蓓

项目协办人：杨家林

电话：0755-82130833

传真：0755-82130468

（二）发行人律师

名称：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王冰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9号金融街中心南楼6层

经办律师：张韶华、赵磊

电话：010-66523388

传真：010-66523399

（三）会计师事务所及验资机构

名称：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蒋洪峰

办公地址：广州市东风东路555号粤海集团大厦10楼

注册会计师：陈昭、谭灝

电话：020-83939698

传真：020-83800977

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2015年1月30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1

徐团华

141,585,468 44.25%

2

徐庆芳

53,552,818 16.74%

3

徐咸大

10,235,596 3.20%

4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大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506,812 2.35%

5

上海衡平投资有限公司

7,200,000 2.25%

6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稳健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4,000,000 1.25%

7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欧盛世成长分级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3,109,893 0.97%

8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聚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000,077 0.94%

9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四组合

1,999,941 0.62%

10

北京千石创富

－

光大银行

－

千石资本

－

千纸鹤

1

号资

产管理计划

1,585,000 0.50%

11

其他流通股股东

86,224,395 26.93%

合计

320,000,000 100.00%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1

徐团华

141,585,468 37.54%

2

徐庆芳

53,552,818 14.20%

3

国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1,036,585 2.93%

4

徐咸大

10,235,596 2.71%

5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9,756,097 2.59%

6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170,731 2.17%

7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大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506,812 1.99%

8

上海衡平投资有限公司

7,200,000 1.91%

9

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6,097,560 1.62%

10

广发乾和投资有限公司

5,731,707 1.52%

11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731,707 1.52%

1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731,707 1.52%

13

其他流通股股东

104,827,846 27.79%

合计

377,164,634 100.00%

注：以截至2015年1月30日在册股东与本次发行情况模拟计算。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57,164,634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数量

（

股

）

比例 数量

（

股

）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05,373,882 64.18% 262,538,516 69.61%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14,626,118 35.82% 114,626,118 30.39%

三

、

股份总数

320,000,000 100.00% 377,164,634 100.00%

（二）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为89,644.28万元，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将相应增加，资产负

债率将显著下降，公司的资本结构、财务状况将得到改善，财务风险将降低，公司抗风险能力将得到提高。

（三）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投入公司“汽车售后市场2S店连锁经营建设项目”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公司的主营业务不变。

（四）公司治理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将相应增加，公司将按照发行的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中与股本相关的

条款进行修改，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公司章程》除对公司注册资本与股本结构进行调整外，暂无其他

调整计划。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都没有发生变化，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无实质影响，

但机构投资者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有所提高，公司股权结构更加合理，这将有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进一

步完善及公司业务的健康、稳定发展。

（五）公司高管人员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没有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因本次发行

而发生重大变化。

（六）公司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不会发生重大变

化，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情况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七）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股票共计57,164,634股，发行后股票共计377,164,634股。 以2014年1-9月和2013年度的

财务数据为基础模拟计算，公司本次发行前后每股净资产及每股收益如下：

项目

发行前 发行后

2014

年

9

月

30

日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度

2014

年

9

月

30

日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度

每股净资产

（

元

）

4.85 4.69 6.49 6.35

每股收益

（

元

）

0.31 0.50 0.26 0.4242

注：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分别按照2013年12月31日和2014年9月30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加上本次

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发行后每股收益分别按照2013年度和2014年1-9月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三节 发行人主要财务指标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详见德联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司书全文。

第四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937,499,997.60元，发行股票数量为57,164,634股。 本次募集

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公司“汽车售后市场2S店连锁经营建设项目”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的总投资额，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本次

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根据市场情况利用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先期投入，并在募

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第五节 保荐人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认为：德联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

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其获配数量和募集资金数量

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和询价、定价以及股票配售过程符合公平、公正原则，符合发行人

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发行人律师北京君泽君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的批准、授权与核准；本次发行的发行

数量、价格及认购对象符合《证券法》、《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

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本次发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

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也不存在

上述机构及人员直接或间接地通过结构化资产管理产品参与认购本次发行股票的情况；本次发行过程合

法、合规，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证券法》、《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和《发行与承销办法》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中涉及的法律文件的形式和内容真实、

有效、合法。

第六节 保荐协议主要内容和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主要内容

德联集团与国信证券签署了《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之保荐

协议》，聘请国信证券作为德联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负责推荐公司的证券发行，在保荐期间

持续督导公司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国信证券指定李天宇、信蓓两名保荐代表人，具

体负责德联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工作。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及上市的保荐期间分为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股票发行上市期间和持续督导期间，其中持续督导期间为自证券上市之日起的当年剩余时间及

其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

二、上市推荐意见

国信证券对发行人所载的资料进行了核实，认为上市文件真实完整，符合要求，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发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具备上市的条件；发行人建立了健全的法人治理

结构，制定了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

国信证券愿意保荐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 《关于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保荐

书》、《关于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保荐工作报告》和《关于广东德联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尽职调查报告》。

（二）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法律意

见书》和《关于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律师工作报告》。

二、查阅地点及时间

（一）发行人：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小塘狮山新城开发区

电 话：0757-85780297

传 真：0757-85780299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红岭中路1010号国际信托大厦10楼

电 话：0755-82130833

传 真：0755-82133415

（三）查阅时间

股票交易日：上午9:00~11:30，下午13:00~17:00。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二零一五年三月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